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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农联字〔2023〕40 号

各乡镇（街道）及项目实施主体：

根据隆回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《关于下达 2023 年

度第一批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计

划的通知》（隆委乡振组发〔2023〕8 号）《关于下达 2023 年度

第二批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计划

的通知》（隆委乡振组发〔2023〕12 号）及隆回县农业农村局 隆

回县乡村振兴局 隆回县财政局 《关于印发〈隆回县 2023 年巩固

拓展产业扶贫成果产业帮扶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隆农联字〔2023〕














